
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本部门包含口岸办、征拆办两个二级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二）研究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长庆示范区管委会）请示市人民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三）负责市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四）根据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决定。

（五）负责对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株洲市人民政府和醴陵市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醴陵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跟踪调研，及时向本级市人民政府报告。

（六）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七）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做好需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株洲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负责市人民政府值班工作。

（八）协调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机关计算机网络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指导全市政务信息工作，负责12345市长热线电话工作。

（九）负责市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

（十）负责督促落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部署，加强金融工作宏观协调和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

（十一）负责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收支概况

   根据醴发〔2015〕9号、醴发〔2015〕10号文件精神，法制办并入政府办，因此政府办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及“三公”经费预算数较2015年有所增加。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01.2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657.01万元，上年结转数244.28万元（含法制办结转数）。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01.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94.3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4.6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2.3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 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428.5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741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 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472.76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475.91万元，比上年增加 14.4万。主要原因是法制办并入政府办。其中：公务接待费363.61万元，比上年增加 11.26万元，主要原因是法制办并入政府办；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2.3万元，比上年增加3.14万元，主要原因是法制办并入政府办；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